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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技术需求

1.货物名称：便携式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系统。数量：1台。

2.设备用途：用于腹部、心脏、血管、小器官、妇科、产科、肺部超声、急危重症评估、

神经阻滞引导、围术期评估、血管通路诊断与治疗、儿科、急诊、麻醉、介入超声等全

身多部位临床诊断应用。

3.主机技术参数

3.1 设备结构：便携式设计，适用于床旁、急诊、手术室、ICU 移动使用。

3.2 整机重量：≤6.5kg（含电池）。

3.3 显示器：≥12 英寸医用高分辨率彩色液晶显示器，宽视角、防反射，满足临床环境

使用。

3.4 系统启动：冷启动时间≤30 秒。

3.5 系统架构：全数字宽频带架构，A/D≥12bit。

3.6 灰阶：≥256 阶。

3.7 动态范围：≥120dB，多级可调。

3.8 操作系统：医用安全稳定操作系统，具备数据加密与安全防护能力。

3.9 操作面板：密封按键设计，防泼溅、防尘，具备自定义快捷按键。

3.10 操作界面：具备中英文操作界面。

3.11 探头接口：≥1 个，可扩展支持多探头切换。

3.12 防护性能：具备抗跌落、防尘、防泼溅设计。

3.13 供电方式：交直流两用，内置可充电锂电池，连续工作时间≥1.5 小时。

3.14 数据接口：USB 接口≥2 个、以太网接口、视频输出接口、音频输出接口。

3.15 存储：内置大容量存储，具备患者数据、图像、电影存储与回顾。

3.16 图像格式：具备 JPEG、BMP、MP4、DICOM 3.0 通用格式。

3.17 电影回放：具备所有模式手动 / 自动回放。

4.成像模式参数

4.1 二维 / B 模式成像。

4.1.1 具备宽频成像、组织谐波成像、空间复合成像、斑点噪声抑制功能。

4.1.2 具备深度、增益（近场 / 远场 / 整场）、动态范围调节。

4.1.3 具备一键自动优化、图像放大、图像翻转、双幅实时显示。

4.1.4 显示深度满足全身临床检查需求，具备多区域聚焦。

4.2 M 型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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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具备 M 型、彩色 M 型。

4.3 彩色多普勒成像。

4.3.1 具备速度彩色多普勒、能量多普勒、方向能量多普勒。

4.3.2 具备彩色增益、标尺、壁滤波、采样框、角度调节。

4.3.3 提升血流敏感度与帧频，具备 B/C 双实时显示。

4.4 频谱多普勒成像。

4.4.1 具备脉冲波多普勒（PW）、连续波多普勒（CW）、组织多普勒（TDI）。

4.4.2 具备取样容积、角度校正、基线、反转、扫描速度调节。

4.4.3 具备血流参数自动测量与包络分析。

4.5 增强功能。

4.5.1 具备穿刺针显影增强 / 穿刺引导功能，适配凸阵、线阵探头。

4.5.2 具备组织特异性成像、自适应图像优化。

4.5.3 提供剪截波功能及配套软件。

5.探头配置要求

5.1 宽频凸阵探头（1.3-6.0MHz）：适用于腹部、妇产、常规检查，频率覆盖满足临床

需求。

5.2 宽频线阵探头（3.0-13MHz）：适用于血管、小器官、肌骨、神经、肺部检查，频率

覆盖满足临床需求。

5.3 宽频相控阵探头（1.5-5.0MHz）：适用于心脏、急重症、肺部检查，频率覆盖满足

临床需求。

5.4 探头具备宽频变频，图像穿透力与分辨力满足临床诊断。

6.测量与分析软件

6.1 通用测量：距离、面积、椭圆、体积、角度、时间、心率、斜率等。

6.2 多普勒测量：血流速度、压力梯度、阻力指数（RI）、搏动指数（PI）、S/D、VTI、

加速度等。

6.3 专用测量计算包：腹部测量包、妇产科测量包、心脏测量包、血管（含颈动脉）测

量包、小器官肌骨神经测量包、急重症肺部超声测量包。

6.4 具备手动 / 自动跟踪测量、报告快速生成、数据存储与导出。

7.临床应用要求

7.1 满足腹部、妇科、产科、心脏、血管、小器官、肌骨、神经、麻醉、急危重症、肺

部、儿科、介入引导等全身应用。

7.2 具备床旁、急诊、手术室、ICU 等多场景移动诊断。

8.配套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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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提供主机、标配探头、电源线、电池、说明书等全套标准配置。

8.2 配备专用可升降台车、便携背包/防护箱。

（二） 商务条件

1、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中标人以支票、汇票、本票或者金融机构、担保机构出具的

保函等非现金形式提交合同总价的 10%作为履约保证金，在设备验收合格且采购人收到

中标人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后支付全额 100%设备款。履约保证金根据合同约定，在中

标人履行完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事项后无息退还。

2、投标人须提供全新、原装，所提供的设备的生产日期应在供货时的 6 个月之内，并符

合质量标准的货物。

3、质保期：验收合格之日起不少于 5年。

4、交货期：合同签订后 30 天内。

5、交货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6、安装现场：采购人指定地点。

7、验收：

7.1.货物供货完成以后，由采购人（或其授权代表）对货物依照招标文件上的技术规格

要求、以及国家有关标准进行验收；货物性能达到技术要求的，给予签收；验收合格后

由采购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确认验收合格文件；验收时如发现货物的质量、性能不

符合招标文件规定标准的，本项目采购人有权在货物验收时予以拒收；因此产生的一切

经济损失由投标人承担；

7.2.在验收过程中发现有质量、技术等问题，投标人应负责按照采购人的要求采取更换

或退货等措施妥善处理，并承担由此发生的一切费用和损失；

7.3.对于不合格的货物，投标人必须在 7 个工作日里及时完成更换并重新对更换货物进

行验收。

8、技术支持

8.1.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提供全方位、及时而有效的技术支持和服务。

8.1.1.中标人负责所有货物、材料、运输、转运、安装及调试、验收等相关工作。并安

排专业技术人员或生产厂家技术人员到现场进行设备的安装调试。只有在设备完全正常

运转并经采购人确认后，安装工作才能认为已全部完成。

8.1.2.中标人负责将货物的全部有关技术文件壹套（产品合格证、技术说明书、使用说

明书、操作维护手册等）、图纸、资料、测试、验收报告等汇集成册交付采购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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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指标和参数应符合验收标准，采购人有权委托中国有资格单位或机构对所提供的

产品进行检测。

8.1.3.中标人负责为采购方相关操作人员提供操作及维护培训，能熟练独立操作及日常

维护与保养，简单故障诊断与排除。

8.2.质保及售后服务

8.2.1.承诺所投设备必须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设计和制造生产或行业标准的全新、

未使用过的产品，各部件无腐蚀、生锈、碰撞、变形、缺损。

8.2.2.质量保证期：自合同货物最终验收合格且采购人签署验收文件之日计起算。

8.2.3.在货物安装调试结束后，中标人应把详细的记录提供给采购人，经双方确认无任

何问题，则验收合格，双方正式签字后进入质保期。

8.2.4.质量保证期内中标人免费上门服务及技术支持，应对由于产品设计、工艺或材料

的缺陷而发生的任何不足和故障负责任。质量保证期内提供及时的升级服务。

8.2.5.能提供 7×24 小时维修服务。质量保证期内出现故障，中标人在接到采购人通知

维修后服务 1 小时内电话响应。若运用通讯工具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在 24 小时之内到达

现场予以解决或提供备用机更换，一般故障在 6 个小时内完成，重大故障 1 个工作日内

完成，在此期间中标人不得影响采购人单位的正常运行。（人为因素或不可抗力造成的

事故除外）。

8.3.安装调试、货物验收及培训服务

8.3.1.安装调试

8.3.2.设备的拆箱、安装调试等项工作由中标人负责，但必须在采购人或用户指定人员

的参与下进行。中标人实施前必须先经采购人或用户同意方可进行。调试的原始记录需

经各方签字后作为验收的文件之一。

8.3.3.所有设备、材料均须由中标人送货到现场并负责安装调试，必须出示产品合格证

和原厂随货清单。中标人应派熟练的工程师现场进行安装，若发生任一项指标不符合招

标文件技术要求，中标人应在 3 天内免费更换其不合格设备，使之达到招标文件要求，

所有费用由中标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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